
附件 1：

镇坪县公安局森林警察大队
2022 年部门综合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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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部门概况

一、部门主要职责及机构设置

（一）机构设置

依据部门三定方案和县编委相关文件要求，原镇坪县公安局

森林公安分局划转至县公安局统一领导和管理，县林业局不再领

导管理，按照“编随事走、人随边走”的原则，县森林公安机关

现有 16 名政法专项编制划转至县公安局管理，记入县公安局政

法专项编制总额内；县森林公安机关及森林派出所机构规格、领

导职数均维持不变，保留镇坪县公安局森林警察大队，作为县公

安局内设机构，不再保留县森林公安局机构名称，在机构转隶期

间，为保障云财务系统正常运转，财务系统内依然用的森林公安

分局名称，目前正在按流程开展更名流程，更名后财务云系统名

称将变更为镇坪县公安局森林警察大队。

（二）主要职责

主要负责涉林法律法规政策宣传；负责森林火灾、野生动植

物等涉林治安和刑事案件的查处负责办理县公安局安排的其他工

作。

二、2022 年度部门工作任务

2022 年，森林公安机关管理体制改革已经到位，坚决拥护党

中央国务院和公安部的决策部署，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

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训词，坚决贯彻执

行上级公安机关的各项决策部署，树立全局一盘棋的大局思想，



在县局党委的坚强领导下，努力开创森林公安各项工作的新局面。

一、狠抓队伍管理，强化素质提升

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和改革后的工作职责，明确任务，落实定

岗位、定人员、定职责的工作机制；不断加强队伍培训和岗位练

兵，提高队伍的综合素质，增强管理和服务能力;按照县局党委的

安排，结合队伍实际，拟定年度学习计划，不断加强理论和业务

学习，努力提升民辅警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激情和能力，

不断提升执法水平和服务人民的能力，树立民辅警在人民群众心

目中的良好形象，从而更好地为镇坪公安事业增添力量。

二、加强宣传防范，营造良好氛围

按照县局统一安排部署，要把宣传教育贯穿于整个公安工作

的始终，充分利用典型案例、有线电视、网站、宣传车辆、专题

讲座、手机短信平台等形式大力宣传报道公安机关的典型事例和

工作动态，做到每日有动态、每周有报道，及时将有关法律、法

规准确地传递到广大干部群众中去，增强全民自觉遵守法律、法

规、政策的意识，减少涉林案件的发生，维护林区社会秩序稳定，

为镇坪平安建设提供基础保障。

三、狠抓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根据《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

条例》，按照市局党委和县局党委《关于一把手从严管党治警和

反腐败工作》的总体部署要求，扎实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

工作。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落实一岗双责，层层签定责



任书。严格实行警务公开制度,继续推行案件主办民警负责制和错

案责任追究制,要求民警严格、公正、文明执法，规范接处警和执

法行为；加强财务管理，认真执行财政预算和有关财经纪律，控

制“三公”经费支出，严格执行财务支出 3+x 会审会签制度和政

府采购程序等规定，确保风清气正。

四、抓好主责主业，突出打击职能

坚持“预防为主，打防结合”的方针，以“发案少、秩序好、

群众满意”为目标。按照上级业务主管部门和县局党委的安排部

署，坚决对盗伐、滥伐林木，非法收购、运输盗伐、滥伐林木，

非法占用农用地，非法采伐、毁坏国家重点保护植物，非法收购、

运输、加工、出售国家重点保护植物、国家重点保护植物制品等

破坏森林生态资源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依法打击。在发生森林火

灾后，及时赶赴火灾现场，进行火场警戒、治安维护、交通疏导，

必要时建议实行对森林火灾现场进行交通管制；积极协助侦破森

林火灾刑事案件；协同林业部门进行森林防火宣传、火灾隐患排

查等工作；

结合本县实际，采取有效措施适时开展专项整治行动，突出重点，

集中警力查办大案要案，严厉打击破坏森林资源和野生动植物资

源的违法犯罪活动，确保森林生态资源安全。

五、抓好项目建设，统筹推进中心工作

按照县局安排部署，积极做好《陕西省安康市秦岭南麓森林

火灾高火险区综合治理项目建设》工程收尾工作，做好项目决算



和审计，争取项目及早验收，从而解决基层派出所的办公和业务

用房；继续抓好“十四五”政法基础建设项目争取工作；积极完

成乡村振兴工作和局党委分配的其他中心工作任务。

三、部门预算单位构成

本单位的预算只包括本单位本级（机关）预算。

序号 单位名称 拟变动情况

1 镇坪县公安局森林警察大队 无

四、部门人员情况说明

截止 2021 年底，本单位人员编制 16 人，其中行政编制 16 人，

实有人员 14 人，全为行政人员，其中：四级高级警长 1 人、一级

警长 10 人、二级警长 2、一级警员 1 人。

第二部分 收支情况



五、2022 年部门预算收支说明

（一）收支预算总体情况。

2022 年本部门预算收入 274.25 万元，全部为一般公共预算

拨款收入，2022 年本部门预算收入较上年减少了公务用车维护费

用 3.2 万元，县财政削减了本部门年 70%的办案及基础设施维修

费用 33.6 万，主要原因是厉行节约。

2022 年本部门预算收入 274.25 万元，全部为一般公共预算

拨款收入，2022 年本部门预算收入较上年减少了公务用车维护费

用 3.2 万元，县财政削减了本部门年 70%的办案及基础设施维修

费用 33.6 万，主要原因是厉行节约。

（二）财政拨款收支情况。

2022 年本部门财政拨款收入 274.25 万元元，全部为一般公

共预算拨款。2022 年本部门预算收入较上年减少了公务用车维护

费用 3.2 万元，县财政削减了本部门年 70%的办案及基础设施维

修费用 33.6 万，主要原因是厉行节约。

2022 年本部门财政拨款支出 274.25 万元元，全部为一般公

共预算拨款支出，2022 年本部门预算收入较上年减少了公务用车

维护费用 3.2 万元，县财政削减了本部门年 70%的办案及基础设

施维修费用 33.6 万，主要原因是厉行节约。

（三）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明细情况。

1、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规模变化情况。

2022 年本部门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 274.25 万元，较

上年减少了公务用车维护费用 3.2 万元，县财政削减了本部门年

70%的办案及基础设施维修费用 33.6 万，主要原因是厉行节约。



2、支出按功能科目分类的明细情况。

2022 年本部门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274.25 万元，其中：

（1）行政运行（2130201）268.85 万元元，较上年增加 19.97

万元，主要原因是将公用经费支出（31.2 万元）和专项业务经费

支出（15.66 万元）算入在了行政运行当中；人员的正常增资；

（2）一般行政管理事务（2130202）5.4 万元，较上年减少

46.86 万元，主要原因是将公用经费支出（31.2 万元）和专项业

务经费（15.66 万元）算入在了行政运行中。

3、支出按经济科目分类的明细情况。

（1）按照部门预算支出经济分类

2022 年本部门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274.25 万元，其中：

工资福利支出（301）237.65 万元，较上年增加 30.64 万元，

主要原因是 2022 年将专项业务经费（15.66 万元）也算在其中；

人员正常增资；

商品和服务支出（302）36.6 万元（含专项业务支出 5.4 万

元和公用经费支出 31.2 万元），较上年减少 42.72 万元，主要原

因是 2022 年度未将专项业务经费列入商品和服务支出；减少了公

务用车维护费用 3.2 万元；县财政削减了本部门年 70%的办案及

基础设施维修费用 33.6 万；2021 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 1.4 万

元，较上年下降了 100%；厉行节约。

（2）2022 年按照政府预算支出经济分类

工资福利支出（301）237.65 万元，较上年增加 30.6 万元，

主要原因是 2022 年将专项业务经费（15.66 万元）也算在其中；



人员正常增资；

商品和服务支出（302）36.6 万元（含专项业务支出 5.4 万

元和公用经费支出 31.2 万元），较上年减少 42.72 万元，主要原

因是 2022 年度未将专项业务经费列入商品和服务支出；减少了公

务用车维护费用 3.2 万元；县财政削减了本部门年 70%的办案及

基础设施维修费用 33.6 万；2021 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 1.4 万

元，较上年下降了 100%；厉行节约。

本单位无 2021 年结转财政资金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4、2021 年结转财政资金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情况。

本部门无 2021 年结转的一般公共预算拨款资金支出

（四）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本部门无 2021 年结转的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支出

（五）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收支情况。

本部门无 2021 年结转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支出

第三部分 其他说明情况

六、部门预算“三公”经费等预算情况说明

2022 年本单位当年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预算支出 17.6

万元，其中公务接待费 0.8 万元，公务用车运行费 16.8 元万，较

上年减少 3.2 万元，原因是厉行节约，车辆维护费用由 20 万元,

减少至 16.8 万元。

2021 年和 2022 年本单位均无“会议费、培训费“经费预算。

本单位无 2021 年结转的“三公”经费支出。

七、部门国有资产占有使用及资产购置情况说明



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单位占有使用国有资产账面原值为

123.52 万元，其中通用设备价 62.34 万元，（其中包括小轿车 4

台，价值 40.95 万元）；专用设备价值 23.22 万元，办公家具、用

具、装具等价值 11.04 万元;无形资产 26.92 万元（土地使用权）；

无单价 20 万元以上的设备。

八、部门政府采购情况说明

本部门 2022 年无政府采购预算，并已公开空表

本部门无 2021 年结转的政府采购资金支出。

九、部门预算绩效目标说明

2022 年本单位专项业务经费项目实现了绩效目标管理全覆

盖，涉及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 21.06 万元。

本单位无 2021 年结转的财政拨款支出涉及的绩效目标管理。

十、机关运行经费安排说明

2021 年度机关运行经费财政拨款 31.2 万元，较上年增加 1.6

万元，主要原因是人头经费每人增加 1 万元，公务用车运行费用

减少了 3.2 万元。

本部门无 2021 年结转的财政拨款机关运行经费支出。

十一、专业名词解释

文字说明，机关运行经费为必须解释的专业名词，其他专业

名词解释可由部门根据业务内容等自行选择。

机关运行经费：指各部门的公用经费，包括办公及印刷费、

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修费、专用材料及一

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办公用房取暖费、办公用房物



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费以及其他费用。

第四部分 公开报表


